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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作为

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就拟提交第四届

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拟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我们认真审阅了《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， 认为：中汇会计师

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，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

和职业素养，其在公司担任审计机构期间，遵循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》，

勤勉尽责，公允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。鉴于公司和中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已合作多年，且该会计师事务所的总体实力、服务意识和项目收费

等各个方面均符合公司的实际需求，我们认可继续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，同意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

议。 

二、关于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我们认真审阅了《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日常关联交

易计划的议案》。经了解，公司在日常经营业务过程中，与重庆合众慧燃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慧燃”）存在销售燃气表、流量计、材料的日常交

易，与广州金燃智能系统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金燃”）存在销售燃气表、

控制器、流量计等日常交易，向武汉蓝焰自动化应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武汉蓝焰”）销售控制器；存在向重庆慧燃采购智能模块、物联网设备，广

州金燃向公司提供咨询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；与浙江温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龙湾农商银行”）存在存款类日常业务。 

因公司董事王喆女士为重庆慧燃董事，公司董事长杨斌先生为武汉蓝焰董事，

公司董事张宏业先生担任广州金燃董事兼总经理，公司董事会拟委派董事会秘书

刘中尽先生担任龙湾农商银行董事，因此，公司与前述主体的日常交易构成了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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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交易。公司在遵守上市规则审批及披露程序的前提下，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，

符合诚实信用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

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，并提交公司

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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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

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》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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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年  月  日 


